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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總額得分次發行，其未發行股份

，留待公司需要資金再行分認或向外招募。故原股東並不負繳納股款之義務，公司亦未取得

股款請求權，與修正前公司法所定之未收股款有別。本案該公司在章程所定授權資本總額內

將未發行之一百萬股即新臺幣一千萬元發行足額，此項發行新股部份應屬新增資本。


